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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罪行清楚界定 兼具例外和免責
鄧炳強動議二讀 林定國闡釋條例草案相關內容

《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草案》的

特色之一，是尊

重和保障人權。

在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期間，香港社會有不少人關注

到「煽動意圖」及「非法披露國家秘密」等罪行

的定義，擔心容易誤墮法網，建議容許「公眾利

益」作辯護理由。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

日在立法會動議二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時表示，草案清楚界定各項罪行，且訂有適當的

例外情況和免責辯護，譬如罪行發生時，當事人

並不知道有關刊物是具煽動意圖的，而「披露」

的涵義亦有明確的詮釋，就是該項披露所照顧的

公眾利益，明顯重於不作出該項披露所照顧的公

眾利益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藍松山

香港文匯報訊 為應對、打擊、阻嚇及防止潛
逃行為，並促使潛逃者回港，《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草案》建議賦權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對潛
逃者採取限制措施，包括撤銷其特區護照，禁
止任何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或處理其資金或資
產，暫時吊銷執業資格、任何經營准許或暫時
罷免董事資格，違者可判監7年。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提到，如果有關人
等在被控危害國安罪行的案件中，裁判官已經根
據手令命令拘捕該人，而有關人等在6個月後仍

未被帶到席前，而保安局局長合理地相信該人並
非身處香港特區，可以在憲報刊登公告，指出有
關人等為潛逃者，並施加限制措施。

任何人不得處理逃犯資產
草案提出，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向被界定

為潛逃者的人提供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
經濟資源，不得為潛逃者處理資產，除非確立
自己並不知道或無理由相信對方是潛逃者，否
則不得將不動產租賃予潛逃者，與潛逃者合資

企業，合夥亦被禁止，違者可處7年監禁。
同時，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將不動產租賃

給有關潛逃者，或向潛逃者承租不動產，違反者
可判處最高7年監禁。潛逃者擁有的專業執業資
格會被暫時吊銷，而其在經營業務或者受僱工作
上的准許或註冊均會暫時無效。如潛逃者有擔任
公司董事，其董事職位會被暫時罷免。
保安局局長還可撤銷潛逃者的特區護照，而該決

定不得上訴，相信法例中吊銷專業資格或法例工作
准許或註冊的上訴或覆核機制也不適用。

香港文匯報訊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的
「境外干預」罪列明，任何人如意圖帶來干預
效果，而配合境外勢力作出某項作為，及使用
不當手段配合境外勢力等作為時，即屬犯罪，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判處監禁14年。草案
同時為境外勢力作出明確定義，一些受外國政
府指示的國際組織也被視作境外勢力。
《條例草案》中列明「境外勢力」定義，指

明外國政府、境外地區或地方的當局、在境外

的政黨、在境外的其他追求政治目的之組織、
國際組織、或任何以上所述政府、當局、政黨
或組織的關聯實體，或上述所述政府、當局、
政黨、組織或實體的關聯個人。

干預效果包括五大項
草案又訂明，所謂關聯實體或關聯個人必須
符合特定條件，包括指其董事慣常或有義務按
照該政府或當局的指示、指令或意願行事；或

其執委會的成員慣常有義務按照
組織指示行事等。
條文明確列明，干預效果包括5

個大項，一是影響中央人民政府
或特區行政機關，例如政府或機
關在制訂或執行任何政策或措
施，或作出或執行任何其他決
定，包括影響中央人民政府或特
區行政機關的官員，或其他獲授
權執行其上述職能的人員，執行
該職能。
二是影響立法會執行職能，包

括影響任何立法會議員以該身份
執行職能，或干預與立法會相關
的程序。三是影響法院執行職

能，包括影響任何司法人員以該身份執行職
能，或干預特區的司法。
四是干預任何選舉或與選舉相關的程序，包括

影響他人行使其在基本法下就任何選舉而享有的
選舉權或被選舉權；干預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組成選舉委員會的程序；及干預他人根據
《區議會條例》成為區議會議員的程序。
五是損害任何一項或多於一項以下關係，

包括中國與任何外國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
關係；中央與中國任何其他地區的關係；特
區與中國任何其他地區的關係；特區與任何
外國的關係。
草案明確指出「配合境外勢力」，是指該人

參與某項由境外勢力策劃或以其他方式主導的
活動等，而該人代境外勢力、與境外勢力合
作；甚至受境外勢力控制、監督、指使、要
求，以再在境外勢力資助或以其他方式支援
下，作出相關行為，亦屬配合境外勢力。
條文中「使用不當手段」涵蓋當事者作出相關
行為或任何部分時，在明知的情況下對任何人作
出關鍵失實陳述，又或對任何人施予暴力，或威
脅對任何人施予暴力；摧毀或損毀任何人的財
產，或威脅摧毀或損毀任何人的財產，以及使任
何人的名譽受損、精神受創傷，等等。

「境外勢力」定義明確涵蓋全面

境外逃犯可被撤銷護照及釘牌

香港文匯報訊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的犯罪行為大多較具隱密性、複雜
性、嚴重性，警方需要比處理一般案
件較長的時間完成搜證和決定是否落
案起訴被捕人。為此，《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草案》建議引入措施以確保執
法部門在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時有足夠時間對被捕人及就案件作出
一切必須的初步調查。
根據《警隊條例》，任何人被警方
拘捕，警方在完成初步調查後，會決
定是否需要羈押有關人等，一般而言
不會羈留超過48小時。《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草案》建議賦予香港警方延長
羈留的權力。總警司級或以上或獲授
權的警務人員，可向法院申請延長羈
留期。首次延長期不超過7天，其後
進一步延長亦不超逾7天，即總羈留
期間不得超過首段羈留期，即48小時
屆滿後起計的14天。

可限制諮詢律師和居住地方
《條例草案》對被捕人或協助調查人
士會見律師的權利作出多項的限制。警
方可以因應危害國家安全情況，由總警
司級或以上或獲授權的警務人員向裁判
官申請手令授權，禁止被羈留者諮詢
「個別律師」，亦有權申請手令禁止某
人被拘捕後48小時的羈留期間內諮詢
任何律師，或禁止未被捕但相信即將被
捕的人諮詢任何律師。
被捕人倘獲警方批准保釋，總警司
或以上的警務人員仍可以向裁判官申
請「行動限制令」，指示獲保釋人須

遵從指明規定，以及規定所引申的指明條件，包
括須在指明期間內，於指明地方居住；不得在指
明期間內，進入指明地區或地方，或僅可在符合
指明條件的情況下進入該地區或地方，等等，
「行動限制令」的有效期為 3 個月，如果有合理
理由，裁判官可以延長「行動限制令」的有效
期，每段延長期為1個月。

警員特定情況可無手令入屋搜證
《條例草案》又建議賦權警方在特定情況下，

可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進入及搜查地方。警司級
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如有合理理由懷疑，在某地方
有任何指明證據，而取得手令必然引致阻延，並
可能導致證據喪失或毀滅，或有任何其他理由，
使取得上述手令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 則警方可
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行使搜查權力。
為保障在特區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或負責
維護國安工作的任何部門或機關的人員，或處理
涉及國安案件的司法人員、司法機構的職員、大
律師或律師，《條例草案》建議禁止非法披露有
關人士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違者可被判囚7年，
又建議禁止對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或工作的
人作出非法騷擾作為。如果任何人意圖令「指明
人士」或「協助者」或其家人感到驚恐或困擾或
蒙受指明傷害，包括以具威嚇性、辱罵性或冒犯
性的言詞，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向對方傳達具威嚇
性、辱罵性或冒犯性的訊息，或作出這類作為，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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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建
議，除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有關規定外，特區行
政長官可就某行為或事宜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某
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發出證明書。
草案並建議，特區行政長官可向特區政府的任
何公務人員發布行政指令，包括落實中央政府就
維護國家安全發出的指令、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行政長官認為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事宜，
任何公務員須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提供一切
所需協助。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昨日提交審議。圖為學生們參與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的警隊活動。 資料圖片

◆林定國和鄧炳強昨出席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國家安全」「國家秘密」
可由特首書面認定

◆議員傾聽官員的二讀動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條例草案》對「國家秘密」的涵義作出了
明確的詮釋，明確為：若屬關乎中國或

特區事務的重大決策的秘密；關乎中國國防建
設或中國武裝力量的秘密；關乎中國外交或外
事活動的秘密、關乎特區對外事務的秘密，或
中國或特區對外承擔保密義務的秘密；關乎中
國或特區經濟或社會發展的秘密；關乎中國或
特區科技發展或科學技術的秘密；關乎維護國
家安全或特區安全或偵查罪行的活動的秘密；
關乎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的秘密等，在沒有
合法權限下披露，相當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
該秘密即屬國家秘密。與國家秘密相關的罪行
包括非法獲取國家秘密、非法管有國家秘密、
非法在離開特區時管有國家秘密、非法披露國
家秘密。

煽動意圖罪數情景可免責
鄧炳強昨日表示，草案已清楚界定各項罪行，

而且訂有適當的例外情況和免責辯護。例如在
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中，如確立在指稱的罪行
發生時，自己並不知道有關刊物是具煽動意圖

的刊物，即為免責辯護；在非法獲取國家秘密
罪及非法管有國家秘密罪中提到，如證明獲取
有關資料、文件或物品的目的，是為作出該資
料、文件或物品的指明披露，即為免責辯護；
在非法披露國家秘密罪中提到，如確立在指稱
的罪行發生時，自己既不知道亦無合理理由相
信有關資料、文件或物品屬於或載有指明國家
秘密，即為免責辯護。
「《條例草案》就指明披露的涵義亦作出了
詮釋，即就某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而言，披
露該資料、文件或物品，即屬指明披露，包括
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作出該項披露
所照顧的公眾利益，明顯重於不作出該項披露
所照顧的公眾利益等。」鄧炳強強調，任何被
控非法披露國家秘密，若屬指明披露，即為免
責辯護。

是否指明披露可考慮6要點
在斷定某人披露某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
是否屬指明披露的定義，他指出，須考慮6項要
點，即定義的嚴重性；是否有替代該項披露並

屬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及該人在作出該
項披露前，是否採取了該等步驟；該人是否有
合理理由相信該項披露符合公眾利益；該項披
露所照顧的公眾利益；該項披露所帶來的損害
或損害風險的程度；以及作出該項披露是否基
於緊急情況。
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相關法案委員

會上表示，《條例草案》的弁言已經說明立法
目的之一，正是為了更好保障特區居民和在特
區的其他人的合法權益、確保特區內的財產和
投資受法律保護，保持特區的繁榮和穩定。基
本法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
定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大部分都並非絕
對（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可以基於保障國
家安全等理由，依法受到必要的限制。香港國
安法第二條也重申任何人行使權利和自由，不
得違背基本法的根本性條款。
「在制定各項罪行和措施的具體條文時，我

們已經充分顧及了相關的權利和自由，確保不
會造成不合理的限制。《條例草案》完全符合
保障人權自由的國際標準。」他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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